
省份 计划类别 专业名称 科类 选考科目要求 计划数 备注

浙江 地方专项计划 金融工程 综合改革 物理(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) 3
第一、二学年在下沙校区，第三学年起在仓前校区。地方专项计划可填报。每

个专业录取人数最多不超过3人。

浙江 地方专项计划 数字经济 综合改革 物理(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) 3
第一、二学年在下沙校区，第三学年起在仓前校区。地方专项计划可填报。每

个专业录取人数最多不超过3人。

浙江 地方专项计划 电子商务(数字商务创新实验班) 综合改革 物理(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) 3
第一、二学年在下沙校区，第三学年起在仓前校区。地方专项计划可填报。每

个专业录取人数最多不超过3人。

浙江 地方专项计划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综合改革 物理(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) 3
第一、二学年在下沙校区，第三学年起在仓前校区。地方专项计划可填报。每

个专业录取人数最多不超过3人。

浙江 地方专项计划 应用心理学 综合改革 物理(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) 3
第一、二学年在下沙校区，第三学年起在仓前校区。地方专项计划可填报。每

个专业录取人数最多不超过3人。

浙江 地方专项计划 教育技术学(师范) 综合改革 物理(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) 3
第一、二学年在下沙校区，第三学年起在仓前校区。地方专项计划可填报。每

个专业录取人数最多不超过3人。

浙江 地方专项计划 数学与应用数学(师范) 综合改革 物理,化学(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) 3
第一学年在下沙校区，第二学年起在仓前校区。地方专项计划可填报。每个专

业录取人数最多不超过3人。

浙江 地方专项计划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综合改革 物理,化学(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) 3
第一学年在下沙校区，第二学年起在仓前校区。地方专项计划可填报。每个专

业录取人数最多不超过3人。

浙江 地方专项计划 物理学(师范) 综合改革 物理,化学(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) 3
第一学年在下沙校区，第二学年起在仓前校区。地方专项计划可填报。每个专

业录取人数最多不超过3人。

浙江 地方专项计划 科学教育(师范) 综合改革 物理,化学(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) 3
第一学年在下沙校区，第二学年起在仓前校区。地方专项计划可填报。每个专

业录取人数最多不超过3人。

浙江 地方专项计划 化学类[含化学(师范)、应用化学专业] 综合改革 物理,化学(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) 3
第一学年在下沙校区，第二学年起在仓前校区。地方专项计划可填报。每个专

业录取人数最多不超过3人。入学后一学期内进行双向选择专业分流。

浙江 地方专项计划 制药工程 综合改革 物理,化学(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) 3
第一学年在下沙校区，第二学年起在仓前校区。地方专项计划可填报。每个专

业录取人数最多不超过3人。

浙江 地方专项计划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综合改革 物理,化学(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) 3
第一学年在下沙校区，第二学年起在仓前校区。地方专项计划可填报。每个专

业录取人数最多不超过3人。

浙江 地方专项计划
生物科学类[含生物科学(师范)、生物技术、

生态学专业]
综合改革 物理,化学(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) 3

第一学年在下沙校区，第二学年起在仓前校区。地方专项计划可填报。每个专

业录取人数最多不超过3人。入学后一学期内进行双向选择专业分流。

浙江 地方专项计划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综合改革 物理,化学(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) 3 下沙校区。地方专项计划可填报。每个专业录取人数最多不超过3人。

浙江 地方专项计划 工业设计 综合改革 物理,化学(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) 3 下沙校区。地方专项计划可填报。每个专业录取人数最多不超过3人。

浙江 地方专项计划 环境工程 综合改革 物理,化学(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) 3 下沙校区。地方专项计划可填报。每个专业录取人数最多不超过3人。

浙江 地方专项计划 基础医学 综合改革 物理,化学(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) 3 仓前校区。地方专项计划可填报。每个专业录取人数最多不超过3人。

浙江 地方专项计划 预防医学 综合改革 物理,化学(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) 3 仓前校区。地方专项计划可填报。每个专业录取人数最多不超过3人。

浙江 地方专项计划 护理学 综合改革 化学(1门科目考生必须选考方可报考) 3 仓前校区。地方专项计划可填报。每个专业录取人数最多不超过3人。

浙江 地方专项计划 药学 综合改革 物理,化学(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) 3
第一学年在下沙校区，第二学年起在仓前校区。地方专项计划可填报。每个专

业录取人数最多不超过3人。

浙江 地方专项计划 临床医学 综合改革 物理,化学(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) 3
第一、二、三学年在仓前校区，第四学年起在杭州市金华路120号。地方专项

计划可填报。每个专业录取人数最多不超过3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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